
涉水行驶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案情简介】 

2025 年 9 月 10 日，黄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在广东省东莞市高埗

镇时，因连绵大雨导致路面积水。黄先生在涉水行驶过程中，车辆仪

表台显示发动机故障，随后车辆熄火停在水中。黄先生在大雨中处于

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快便想到了向保险公司报案。接到报案后，保险

公司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联系黄先生，了解事故经过并安抚他的情绪，

告知其在现场等待救援，不要二次点火，并做好安全措施。随后，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冒雨赶往现场，在积水中帮助黄先生将车推至未积水

的路边，为其送上饮用水以示安抚，同时联系拖车进行施救。在快速

定损维修后，车辆损失得以降低。 

【案例分析】 

一、保险责任认定 

根据《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 版）中关于车损险的

相关规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驾驶人在使用被保

险机动车过程中，因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

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负责赔偿。在本案例中，黄先生的车辆因暴雨导致路面积水而涉水

行驶，最终发动机故障、车辆熄火，这种情况属于车损险的赔偿范围。 

二、施救行为的合理性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



减少损失。在本案例中，黄先生在车辆涉水熄火后，及时联系保险公

司，并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引做好安全措施，没有二次启动车辆，避免

了可能因二次启动导致发动机损坏程度加重的损失扩大情况。保险公

司工作人员到现场后，将车辆推至未积水路边，联系拖车施救，这一

系列施救行为是合理且必要的，符合保险合同中关于被保险人应当采

取合理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的要求，也体现了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后

积极履行义务，协助被保险人减少损失的责任担当。 

【风险提示】 

一、涉水行驶风险防范 

车辆行驶到淹水路段时，驾驶人应先观察水深。如果水位超过排

气管的高度，就不要冒险尝试涉水行驶。因为一旦水位过高，可能会

导致发动机进水，引发故障甚至损坏。过水时应保持 1 - 2 档匀速行

驶，转速尽量保持两千转以上，千万不要高档低位，这样可以避免车

辆因动力不足而熄火。过积水时不要完全收油，需要减速也要缓慢收

油，以保持车辆的稳定性和动力输出。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在

水中再次启动，因为此时发动机内部可能已经进水，再次启动可能会

造成发动机曲轴、连杆等部件的损坏，维修成本极高，甚至可能导致

发动机报废。此时应立即关闭点火开关，等待救援。 

二、涉水行驶理赔注意事项 

车子涉水行驶或者水淹后熄火，驾驶人要保持冷静，立即关闭点

火开关，不要二次启动。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



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

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因此，驾驶人应第一时间拨打保险公司报案电话报案，

同时记录下车辆受损位置及受损后车辆状况，可以拍照记录，以便为

后续的理赔提供证据支持。如果在保险公司授权下，可以自行将车辆

拖车至指定定损中心，拖车费可以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轻微的车辆

也应尽快定损维修，以防电器、皮革等配件被水浸泡时间过长造成其

他不必要的损失。维修车辆应去对应品牌服务站或保险推荐的有资质、

信誉良好的大型综合维修厂，不要受骗，以防后续因维修带来的困扰。 


